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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雅地区社会组织“居巴”的开放性与
各民族交融的社会基础

李锦 降央松姆

［摘要］ 文化交融和社会交融发生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善于处理人口流动，能够提供

更多融入机制的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可以促进社会交融发生。文章基于对四川省甘孜藏族

自治州木雅地区的调查，认为青藏高原的人口流动是一种常态，因而讨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时，

需要重视基层社会组织如何根据外来人口的来源和流动方式提供融入机制。木雅地区处于青藏高原

交通要道，人口流动频繁，为了加快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其社会组织 “居巴”形成了一套有效的

处理原则。首先，“居巴”在当地被表述为一个血缘亲属团体，但 “居巴”的双边继嗣特点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削弱其血缘排斥性，从而有效扩大亲属范围。其次，基于 “居巴”形成的 “亲戚”，是

一个以姻亲关系联结的亲属网络，它通过对 “居巴”继承关系的肯定和与新建 “居巴”形成姻亲关

系两重方式，将外来人口继承或者新建的 “居巴”完全接纳到 “亲戚”群体中，以完成外来者融入

当地社会的过程。总体而言，“居巴”是既能吸纳外来人口加入，又能持续保持社会稳定性的社会组

织，在这一意义上对外来人口具有开放性，利于不同来源、不同身份的外来人口融入，是促进当地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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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青藏高原各民族的人口流动和社会交融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持续进行。在 2014 年召开的中央

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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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道路”的组成部分①。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再次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确立为新时代党

的治藏方略的组成部分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课题组指出: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友好相处，

共同发展的一种状态，同时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交往、交流、交融三者呈现出由初级到高级的依次

递进关系，具体表现为交往的程度由浅入深，交往的范围由小变大，交往的频次由少到多。”③ 交往

交流行为最终导向交融时，需要同时完成两个过程，一是文化层面的相互认同，二是社会层面的相

互接纳。当前，讨论青藏高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成果非常丰富，考古学、历史学、文化学的相

关研究，对于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过程的讨论取得了一定成果，④ 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发生的过程及机

理越来越明确。然而，对于青藏高原各民族形成社会交融的机制讨论尚不充分。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社会交融，依赖于人口的流动和一个社会处理人口流动性的方式。传

统的藏族社会研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受到土地制度和人身依附条件的制约，其人口的流动性不

大⑤，因而以人类学方法对藏族社会如何处理人口流动性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是，在藏族的游牧社会

中，由于受到资源影响，牧民的迁徙和流动是一种常态。而在以农耕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地区，农民

也有一定程度的流动。近年来，关于藏族社会中人口的流动性引起了不少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相关

讨论集中在朝圣⑥、纠纷⑦、经商⑧带来的个人或者小规模的人群流动上，比较注重讨论造成人口流

动的原因。其中关于经商造成的人口流动，大部分都会注意到不同民族人口的迁移和融合，具有代

表性的是关于茶马古道的研究⑨。大部分学者都注意到，由于屯兵�10、经商�11、开垦土地�12等原因迁移

到藏族居住社区中的其他各民族，包括汉族、回族、纳西族等，最终都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对这些

多民族人口融入藏族社会的讨论，大部分的研究认为是由于文化交融形成的�13。同时，我们的田野调

查也显示，文化交融可能会形成文化认同，但是要形成完全的交融，必须要解决移民的社会融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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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因此，藏族社会如何处理人口流动性的问题，是讨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机制的重要内容。也

就是说，各民族的交融机制形成，不仅需要文化交融，更需要社会融入，只有当一个社会本身的结

构具有开放性，有利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时，交融才能真正发生。过去的研究中，已经发现家屋是

一个开放性的社会结构，有利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①，本文基于对木雅地区的田野调查，希望通过

对木雅地区社会组织“居巴”的分析，讨论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会促进交融的发生，以利于更深入地

认识青藏高原各民族社会交融机制产生的社会基础。

本文主要依据 2020 年 6 月—2022 年 6 月对四川省康定市塔公镇和甲根坝镇两地进行的田野调查

获得的资料进行分析。根据藏族传统的地理认知，康定市折多山以西雅砻江以东的广泛区域皆称为

“木雅然岗” ( ) ②，本文的田野点均属木雅地区。木雅地区大致可以分为山原区和丘状高

原区两种地貌。当地的生计方式中，山原区农牧结合但更倚重于农业，丘状高原区则以牧业为主。

甲根坝镇属半农半牧地区，下辖 20 个村庄，总人口 2600 余人。塔公镇属纯牧业区，下辖 18 个村庄，

总人口 7000 余人。③

二、木雅地区: 青藏高原重要的人口流动通道

从地理位置看，木雅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主要在大渡河、雅砻江流域，属于横断山区，

是我国最重要的民族走廊———藏彝走廊的组成部分。

关于木雅的区域和居民组成，任乃强认为，两汉时今日木雅地区位于 《史记》所述的 “筰”范

围内，“沈黎郡失名之十二县，皆当在今康定、九龙、乾宁、道孚、炉霍县内，随当时部落酋长请置

吏者置立”④。李绍明、石硕都进一步考察了这一带居民具体的部落名称，认为包括今天甘孜藏族自

治州的康定、雅江、理塘、新龙、巴塘的广阔地带，



是新石器时期藏缅语族的南下、吐蕃东扩、蒙古人南下、汉人迁入这四次大的人口流动，都带来了

大量人口，其中一部分人留居当地，形成文化的相互影响①。明代中叶以来，明朝为了防范北方蒙古

势力渗透，专门规定川藏线为朝贡使团往返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主要贡道。清代初期，川藏线成为正

式的官道，沿途设置塘汛、派驻驻军。清末的改土归流，更是形成了人口流动的社会环境。在不同

的历史时期，塘汛驻军、粮员丁吏、汉商、垦户、工匠、矿工等各类人陆续进入木雅地区。民国时

期，任乃强先生的调查发现，康定的汉藏通婚后裔人数多达一万余人②，其中不乏居住在木雅地区

的。我们在田野调查时发现，这些人大多会迅速融入木雅社会中。

1940 年代出生于沙德镇的 LZZ 老人，于 1955 年赴甘孜州石渠县参加工作，退休后回到

康定生活。根据其子侄辈整理出的族谱，能追溯到 LZZ 之前五代先祖。最早的祖先名为韩

贵才，于道光戊申年 ( 1848) 九月十八日亥时生于四川省上南道雅州府分防打箭炉军粮府

所属段。③ 从目前整理出的族谱来看，韩氏的子孙分布于今天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甘

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康定市、雅江县、石渠县、泸定县，雅安市等地。其中生活在康定

市甲根坝镇、沙德镇、普萨绒、吉居乡的人数最多。LZZ 老人说: “我出生、成长都在沙德

镇，工作在石渠，我认识的亲戚大部分也都在沙德。我知道自己的父母来自内地，如果没

有这份族谱，我不知道自己的祖上姓韩，具体来自哪里，更不知道有这么多亲戚。”④

木雅地区这样的移民家庭比较多，甲根坝镇的降珠亚玛一家也是内地移民的后代。1930 年代末，

候明迪携新婚妻子玉香从遂宁迁居至甲根坝镇，并在当地以宰杀牲畜为生，因两人的房屋建在一户

房名为降珠的人家下方，当地老百姓都以 “降珠亚玛”称呼他们，意为降珠家下面的家户。两人来

到甲根坝后育有 6 个孩子，长女嫁给了本村格绒家的第三子，两人另立门户，



原住户的房名中，分家建立的新房名和老房名的联系比较容易看出。如阿宝家，房名有 “阿宝弄

玛”、“阿宝西玛”两户，房名中“弄玛” ( ) 代表内部，“西玛” ( ) 代表外面，“阿宝弄

玛”是阿宝的原家，“阿宝西玛”是子辈分出来的新家。以人名命名的家庭一般都是比较新的分家，

因其还没有一个正式被村落认可的房名，所以一般以人名来代指此户



雅江县迁入，阿吾西玛、格绒托玛、益嘎弄巴、顿珠 4 户由康定其他地区迁入。格绒亚玛为格绒托

玛的分家，顿珠孔萨为顿珠的分家，两家都是迁入日欧村后才分家的。

虽然木雅地区的其他村落迁居户数比例可能不这么高，但人口流动的总体特点是一致的，很多

家户都有迁居的“外来者”，这些外来者可能是从外地迁来的先辈，也可能是现在家庭中的新成员。

三、木雅地区的社会组织 “居巴”和以其为中心的 “亲戚”群体

木雅地区的社会组织有两个关键概念，一个是 “居巴”，一个是 “亲戚”。在当地人的观念中，

由一个共同祖先的家庭分离出来的、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被认为属于同一个 “居巴” ( ) ，

《藏汉大辞典》将其翻译为 “世系，种族，氏族”①。但其深层含义的理解为 “贯穿、穿过、连贯”

的意思。人们以“居巴”为中心，通过联姻建立起的关系，是木雅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互助体系———

“亲戚” ( ) ，《藏汉大辞典》中对这个词的解释是近亲，关系较近的兄弟、亲戚和亲眷。② 在

木雅地区的实践生活中，不论是进行农牧业的生产活动，还是在重要的人生礼仪、宗教活动时，“居

巴”和“亲戚”都会发挥作用。这两个社会组织在日常生活中究竟是什么意义，又是如何发挥作用

的，是我们要在本节中讨论的问题。

从观念上讲，“居巴”是由同一祖先的血缘关系串联起来的，这一祖先既可以是父方的，也可以

是母方的，因而“居巴”不是一个单系的继嗣概念。

甲根坝镇的索朗认为，自己的 “居巴”中，父方传承下来的 “扎西孔萨”比较重要。

因为索朗的祖父出生在扎西孔萨家，扎西孔萨是这户人家的房名。即使索朗祖父成家后修

建了自己的房子也获得了新的房名 “降珠托玛”，但在谈论父系 “居巴”时，仍会追溯至

扎西孔萨家。

旺久认为重要的“居巴”与索朗不同，旺久的外祖母出生于一户房名为玉沃的家户中，

与丈夫结婚后在其他村生活，两人沿用了妻子娘家的房名玉沃，而后旺久的父亲又入赘到

玉沃家，因此旺久在说起自己“居巴”时，谈及的一般都是“玉沃居巴”。

由上述案例可看出，“居巴”都有对应的名称，一般情况下人们习惯以房名来称呼自己的 “居

巴”，但实际上房名与“居巴”并不一致，由上述索朗的案例中即可看出，索朗家的房名 “降珠托

玛”与其“居巴”“扎西孔萨”名称并不对应，“居巴”的称呼来源于人们能够追溯到最古老祖先的

房名或是姓名。

从理论上讲，一个人会通过向上追溯的方式来认识与自己有关的 “居巴”，从而获得一个庞大而

稳定的亲属网络。但在现实中，木雅地区的藏族受藏传佛教轮回思想的影响，大多数人对由自己上

溯超过三代的亲属记忆并不鲜明，因而调查中发现 “居巴”被表述的代际都不长。日常生活中，人

们所熟知的“居巴”只有 4 组，分别是来自父方的祖父、祖母和母方的外祖父、外祖母。通常这 4

组“居巴”中有两组对个人来说更加重要，这两组相对重要的 “居巴”可能全部来自父方，也可能

全部来自母方，或是双方均有。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人们可能会根据地理位置、现实诉求等因素

对自己的“居巴”范围作出一定的调整和选择，确定对自己更为重要的 “居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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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根坝镇日欧村的仁青顿珠认为，自己最主要的 “居巴”来自于祖父的 “安批”和祖

母的“甲度”。因为仁青顿珠的母亲来自较远的贡嘎山镇，仁青顿珠同母亲家的 “居巴”

交往较少，而祖父和祖母“居巴”的大多数亲戚都和仁青顿珠在一个村落生活，因此仁青

顿珠与这两个来自父方的 “居巴”来往更密切，关系也更亲密。

甲根坝立泽村的旺姆则与自己外祖父和外祖母的 “居巴”更亲密，旺姆的父亲是来自

内地的汉族，在这里没有任何亲人，来到甲根坝镇后入赘到旺姆母亲家，因此对旺姆来说

也只有母方的“居巴”可以依靠。

桑杰吾色的父亲来自甲根坝镇，母亲来自塔公镇，两人成家后在塔公镇居住。桑杰吾

色的父亲虽然居住在塔公镇，但也经常回自己家里，并与自己的兄弟姐妹都保持着密切联

系，因此桑杰吾色与祖父的 “噶绕居巴”联系密切，因生活在塔公镇，所以与外祖父的

“拿瓦居巴”也非常亲密。而相对祖父和外祖父，祖母和外祖母的“居巴”就较为疏远。

以上可以看出，属同一个“居巴”的人，后代对来自父方或母方的 “居巴”主次的选择或传承

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受到主观和客观两种因素的影响。这种选择的不确定性，使 “居巴”不以发挥

血缘传承功能为主。

各种节庆、人生礼仪或宗教活动是 “居巴”实践的重要时刻，“居巴”之间的亲密联系在这些

时候得到充分体现，互为“居巴”的家户，无论是出于实际需要还是声誉的因素都会尽力互相帮助。

一个团结互助的“居巴”能在社区获得很好的声誉，这样的好名声也是人们缔结婚姻的一个重要考

量，同时也是获得尊重的一个因素。“居巴”之间互相助力，也能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获得强有力

的支持。

木雅地区没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亲属都可以称为亲戚，事实上，亲戚多是由婚姻缔结形成的姻亲。

由于每个人在他拥有的 4 个“居巴”里有选择的机会，由此形成的亲戚关系就变得非常普遍，在调

查时，常常听到人们说“他是我家亲戚”，但这门亲戚具体是怎样形成的，人们往往说不清楚。

喜绕旺秋本人明确知晓的 “居巴”有 4 组，分别是祖父的 “孔色”、祖母的 “阔达”、

外祖父的“绕杰”、外祖母的“日绰哇”，他与“孔色”和“日绰哇”的关系最为密切。喜

绕旺秋娶妻后，妻子拉卓随喜绕旺秋一家生活，拉卓不了解外祖父，因而仅仅知道自己的 3

组“居巴”，分别是祖父的“央章”、祖母的“甲度”与外祖母的 “贡布”，而与来自祖父

的“央章”关系最密切。喜绕旺秋婚后与妻子家的 “央章居巴”关系密切，也与妻子姐夫

的“诺麦居巴”有来往。对喜绕旺秋本人来说，即使他与妻子 “居巴”的关系密切，他们

之间都只是亲戚关系，而与“阔达”或 “绕杰”的关系不论如何淡漠，他们仍是一个 “居

巴”的人。

木雅地区的农耕和放牧都依赖于亲属或邻居之间的互助，在两种互助类型之间，当地人更偏向

于亲属之间的互助，血缘关系的亲疏也决定了互助义务的大小，因而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被视为是

很重要且有必要传授给下一代的知识。

从上述概念的实际意义，我们可以看到，木雅社会中的 “居巴”和以其为中心的 “亲戚”这两

个概念，与词典中描述的概念都有差异。其中 “居巴”是一个双系的血缘群体，“亲戚”则是通过

联姻形成的亲属关系网络。

·7·木雅地区社会组织“居巴”的开放性与各民族交融的社会基础



四、“居巴”的开放性与外来人口的融入

出生于木雅社会的个人天生能获得 4 个 “居巴”的亲属系统，对一个外来者来说，通过婚姻进

入“居巴”体系，也可以让他快速融入当地社会。个人对 “居巴”选择的自主性，甚至能帮助外来

者迅速建立属于自己并被当地人认可的 “居巴”，从而通过 “居巴”间盘根错节的亲属关系融入当

地。下面我们将提供 3 个典型的个案:

贡嘎来自雅江县祝桑乡，他家的房名为“央仓”，贡嘎早年参军，退伍后分配到甲根坝

镇工作，因工作结识妻子巴姆。两人婚后在甲根坝镇立泽村定居。虽然祝桑乡也属于木雅

地区，但祝桑乡与隶属于康定市的甲根坝镇距离较远，因而对当地人来讲，贡嘎还是一个

外乡人。

贡嘎的妻子巴姆并没有继承父母的家业，而是在结婚后与丈夫修建了新房，并且沿用

了自己本家的房名“贡布仓”。因为他们两人新修的房屋位于立泽村，不在女方原来所属的

村落，所以他们直接沿用了“贡布仓”的名号，没有添加其他的缀词来与女方的 “居巴”

名称加以区分。婚姻只能使贡嘎加入 “贡布仓”，共享 “贡布仓”这一房名，但不能使他

加入贡布 仓 的 “居 巴”。两 人 生 育 的 后 代，才 可 以 同 时 拥 有 “贡 布 仓”和 “央 仓”

的“居巴”。

贡嘎有正式的工作和收入，是全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不仅养育自己的家庭，也时

常接济妻子的娘家，还收养了妻子姐妹的两个儿子，因此他在自己的家庭和妻子的娘家有

一定的话语权，但在“贡布仓”的“居巴”相关事务中还不能发挥作用。

后来，他的孩子成年，由他抚养的两个侄子也成年了。 “贡布仓”



内地，是一名马姓回族商人，在康定与他的祖母相遇组成家庭，后两人迁至马色村居住。

他们在此处租种别人的土地，双方都没有“居巴”可以依靠，但是其祖父能说一口流利的

藏语，在马色村安家后能够融入当地日常生活，并让自己的子女与同村或邻村的人通婚，

逐步建立起“亲戚”关系。由于洛某的祖父仍然保留了子女的马姓和不吃猪肉的生活习惯，

所以他们外来人的身份比较明显，当地人也就使用 “马家”来称呼他们。在这里生活了近

80 年后，现在他们的子女都不再使用马姓，并全部改用藏名，生活习惯也与当地人完全一

致，但“马家”这个名称保留了下来，并成为他们的房名。

从洛某的父亲开始，“马家”也成为他的“居巴”名称。通过联姻，“马家”这一 “居

巴”逐渐在社区中有了很多 “亲戚”，也不断扩大了 “马家”的 “居巴”影响。洛某的妻

子名为泽旺拉姆，来自甲根坝镇阿加村，属于“贡布居巴”。虽然马色村距离阿加村有一定

距离，但洛某一家仍与“贡布居巴”的亲属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洛某的长子尼玛继承了马

家的房名，娶了本村拉仁家的女儿，与拉仁家成为亲戚。次子娶了来自沙德镇卓差家的女

儿，与卓差家成为亲戚。次女启米嫁给了本村扎昂家的幼子，与扎昂家成为亲戚。洛某的

幼女嫁到了呷巴乡木诺村朵昂家，与朵昂家成为亲戚。经过 4 代人的适应，他们的 “居巴”

已经在社区中建立了亲属网络，真正成为了这个社区中的一分子。

从马家的案例可以看出，“居巴”的获得一方面是依靠血缘确定的，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联姻，

在社区建立“亲戚”关系。这一过程一般需要两三代人的经营。等到有了自己的 “居巴”，并建立

起“居巴”之间的亲属关系后，外来者就可以成为社区的一分子。

朵圣老人是其母与一位北京商人之子，生父去世后，母亲携朵圣嫁入扎西孔萨家，他

与扎西孔萨一家并无血缘关系，不属于扎西孔萨的“居巴”。朵圣长大后在色达县工作，抚

养了其继父弟弟的两名儿子，教导他们学习，并为他们安排工作。同样他也很热心地帮助

“扎西孔萨居巴”的其他亲属。2022 年 4 月，朵圣老人因病去世，其继父 “居巴”的亲属

几乎全部赶到医院为其送行，村中的亲属也托参加葬礼的人带去了帛金，他们在谈话中都

会说，“扎西孔萨居巴”的朵圣去世了，“扎西孔萨居巴”的后辈们也认为朵圣老人属于自

己的“居巴”。

朵圣到色达参加工作后与色达当地一名女子成家育有 4 个子女。他的子女们并没有

“扎西孔萨居巴”的血缘，由于 “扎西孔萨居巴”成员认定其父亲为 “居巴”一员，他们

也获得了相应的认同，成为“扎西孔萨居巴”的一分子，并与 “居巴”其他成员保持着非



五、社会组织的开放性是促进各民族交融的社会基础

随着我们对青藏高原人口流动过程的认识不断深入，对不同的社会组织吸纳流动人口、促进多

民族社会交融的路径认识也更加深入。对木雅地区的“居巴”研究，可以提供以下认识:

第一，青藏高原的人口流动是一种常态，这些流动的人口有一个逐渐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社

会组织如果善于处理人口流动，就能够提供更多融入机制，促进彼此交融。因而讨论各民族交融时，

需要重视其社会组织如何根据流动人口的来源和流动方式接纳他们。

木雅地区位于川藏交通要道上，其贯穿南北、连通东西的地理位置，纷繁往来的商贸活动，农

耕和游牧人口的相互往来，使这里成为人口流动频繁的区域。木雅地区流动人口包括两大群体: 一

类是藏族内部各支系或者不同生计的人口，一类是从其他地区迁入的多民族人口。为了加快这些人

群融入当地社会的速度，木雅地区的社会组织“居巴”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处理原则。

第二，木雅地区的社会组织 “居巴”具有有效整合流动人口，使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的功能。

在木雅地区“居巴”被表述为一个血缘亲属团体。田野调查发现，“居巴”的双边继嗣特点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削弱其血缘排斥性，从而能有效扩大亲属范围。外来的个人只需要做到两点即可被 “居

巴”接纳: 首先需要对此“居巴”作出实际的贡献，以此获得“居巴”内亲人的认可; 其次需要等

待一定时间，一般通过建立姻亲关系，在两到三代人的时间内，即可获得社区对其 “居巴”身份的

认可。

第三，基于“居巴”这一社会组织形成的 “亲戚”，是一个以姻亲关系联结的亲属网络，具有

重要的促进外来人口融入的作用。其接纳外来人口的方式，一方面是通过对 “居巴”继承关系的肯

定，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与新建 “居巴”的姻亲关系。当外来人口继承或者新建的 “居巴”完全被接

纳到“亲戚”群体中时，外来者就完成了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

以上 3 点说明，木雅社会的社会组织“居巴”，既具有血缘群体的稳定性，又能通过姻亲关系的

网状结构控制血缘的排他性，因而既能吸纳外来人口加入，又能持续保持社会的稳定性。在这一意

义上来说，这一社会组织对外来人口具有开放性，利于不同来源、不同身份的外来人口融入，是可

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对这一社会组织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青藏

高原各民族交融的社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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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cultural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ccur at the same time. Social organizations that are adept at dealing with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capable of providing more mechanisms for integration have a certain openness that can facilitate the occurrence

of social integration. Based on a field survey in the Minyag region of Ganzi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Sichuan Province，this paper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population mobility is a norm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so when it comes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ex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eans in which their social organizations provide mechanisms for integration to oc-

cur based on the origin and mobility patterns of the external population. In order to speed up the integration of

external population into the local society，the“rgyud pa”，a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Minyag region that is sit-

uated on a major transportation route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has developed a set of effective principles

for dealing with the frequent mobility of populations. Firstly，in the Minyag region，where the“rgyud pa”is ex-

pressed as a kinship group，the field survey found that the bilateral inheritance feature of the“rgyud pa”can，

to a certain extent，weaken the exclusivity of bloodline，thus effectively expanding the scope of

kinship. Secondly，the“relatives”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rgyud pa”is a kinship

network linked by affinity，and by affirming the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of the“rgyud pa”and forming affinity

with the newly built“rgyud pa”，it fully accepts the“rgyud pa”inherited or newly built by the external popu-

lations into the“relatives”group，thus completing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the external populations into the

local community. Generally speaking，the“rgyud pa”is a social organization that can absorb external popula-

tions while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In this sense，it is open to external populations and

facilitates the integration of external populations of different origins and identities，serving as a social basis for

promoting communication，exchanges as well as exchanges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from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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